附件1

乐都区国有林场改革实施方案

为稳步推进乐都区国有林场改革，激发国有林场发展活力，全面提升国有林场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充分发挥国有林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促进国有林场健康发展，保障林区和谐稳定。根据省委办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青海省国有林场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青办发〔2016〕6号）和全省国有林场改革推进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结合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国有林场基本情况

乐都区现有国有林场7个，即上北山林场、下北山林场、药草台林场、下营林场、杨宗林场、湟水林场、墩顶山林场（依托乐都区南北山绿化工程，于2016年3月成立），隶属于区林业局管理。

（一）管理体制情况。全区7个国有林场均属于公益性事业单位。上北山、药草台和杨宗林场为省级森林公园，森林公园与林场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管理体制，与林场合署办公。

（二）人员及社会保障情况。截至2016年6月底，全区国有林场有职工342人，其中在册职工145人，不在册职工197人（原林业贸易公司招聘的企业工人29人、聘用社会护林员168人）。

	乐都区国有林场职工基本情况表

	单位
	总合计
	在册职工
	不在册职工

	
	
	合计
	在职职工
	
	

	
	
	
	小计
	技术人员
	工勤
	管理
	森林警察
	离退休职工
	合计
	原林贸
公司职工
	社会
护林员

	合计
	342
	145
	99
	64
	13
	3
	19
	46
	197
	29
	168

	上北山林场
	121
	32
	20
	13
	2
	
	5
	12
	89
	12
	77

	下北山林场
	102
	34
	24
	14
	5
	2
	3
	10
	68
	11
	57

	药草台林场
	34
	17
	14
	8
	4
	
	2
	3
	17
	4
	13

	央宗林场
	24
	6
	6
	3
	1
	
	2
	
	18
	2
	16

	下营林场
	12
	8
	8
	5
	
	
	3
	
	4
	
	4

	墩顶山林场
	16
	15
	15
	13
	1
	1
	
	
	1
	
	1

	湟水林场
	33
	33
	12
	8
	
	
	4
	21
	
	
	


（三）森林资源情况。根据《乐都县2012年林地资源调查报告》，全区国有林场林地总面积105.33万亩（其中乔木林地21.47万亩、灌木林地75.95万亩、未成林造林地1.18万亩、宜林地6.24万亩、其它林地0.31万亩），占全区林地总面积的35.28%。森林蓄积量142.2万立方米。

	乐都区国有林场森林资源表

	
	
	
	
	
	
	                 单位：万亩、万立方米

	单位
	林地面积
	乔木林
	灌木林
	未成造林地
	宜林地
	其它林地
	森林蓄积量
	森林覆盖率

	合计
	105.33 
	21.47 
	75.95 
	1.18 
	6.42 
	0.31 
	142.20 
	83.70 

	上北山林场
	47.51 
	9.12 
	35.19 
	0.29 
	2.89 
	0.02 
	54.70 
	87.29 

	下北山林场
	35.72 
	8.56 
	22.97 
	0.71 
	3.22 
	0.26 
	61.80 
	80.82 

	药草台林场
	11.51 
	2.57 
	8.69 
	0.12 
	0.13 
	0.01 
	22.40 
	84.44 

	杨宗林场
	8.28 
	0.75 
	7.46 
	0.05 
	0.02 
	0.00 
	2.20 
	92.86 

	下营林场
	2.21 
	0.39 
	1.64 
	0.02 
	0.16 
	0.00 
	0.74 
	81.78 

	湟水林场
	0.10 
	0.07 
	0.00 
	0.00 
	0.00 
	0.02 
	0.40 
	74.98 

	墩顶山林场
	2016年新建林场 

	备注：数据来源于青海省乐都区2012年林地资源调查报告


（四）基础设施情况。全区国有林场现有业务用房及职工周转房5190平方米，生产用房1384平方米，危旧房1818平方米，林道及防火道路共计60.9公里，水、电、通讯等设施基本满足需求。

（五）债务情况。 截至2015年，全区国有林场总债务544万元。

	国有林场现有房屋调查表         
                                                            单位：平方米

	单位
	合计
	办公生活用房
	生产用房
	其中危旧房

	上北山林场
	2400
	1900
	500
	1143

	下北山林场
	1620
	1470
	150
	500

	杨宗林场
	220
	140
	80
	0

	药草台林场
	590
	490
	100
	0

	下营林场
	860
	470
	390
	160

	湟水林场
	869
	705
	164
	15

	墩顶山林场
	15
	15
	0
	0

	合计
	6574
	5190
	1384
	1818

	国有林场债务情况调查表

	单 位
	类型
	项目名称
	债权主体
	举债时间
	应付总额
	已付
	欠付
	欠付原因

	上北山林场
	贷款
	苗圃建设
	上北山林场
	1999.6
	500,000.00
	0
	653,275.14
	无力偿还

	下北山林场
	贷款
	苗圃建设
	下北山林场
	1999.6
	400,000.00
	0
	522,629.93
	无力偿还

	湟水林场
	贷款
	苗圃建设
	湟水林场
	1999.6
	500,000.00
	0
	1,642,731.57
	无力偿还

	湟水林场
	
	速生丰产林
	
	2000.11
	800,000.00
	0
	
	无力偿还

	湟水林场
	
	苗圃建设
	原林业苗圃
	1999.6
	500,000.00
	0
	588,850.62
	无力偿还

	药草台林场
	贷款
	苗圃建设
	药草台林场
	1999.6
	500,000.00
	0
	790,688.55
	无力偿还

	林业技术推广中心
	贷款
	药材基地建设
	林业技术推广中心
	1999.12
	799,415.69
	0
	1,241,807.43
	无力偿还

	合计
	
	
	
	
	3,999,415.69
	0
	5,439,983.24
	无力偿还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

（一）指导思想。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海生态文明建设系列重要指示，深入实施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发展战略，围绕保护生态、保障职工生活两大目标，以加强森林资源建设为前提、以完善支持政策为保障，努力走出一条资源增长、生态良好、林业增效、职工增收、林区和谐稳定的国有林场改革发展之路。

（二）基本原则

 ——坚持生态导向，保护优先。把维护和提高森林资源生态功能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行最严格的国有林场林地和林木资源管理制度，确保国有森林资源不破坏、国有资产不流失，为坚守生态红线发挥骨干作用。

 ——坚持改善民生，保持稳定。立足国有林场实际稳步推进改革，坚持以人为本，切实解决职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充分调动国有林场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确保国有林场和谐稳定发展。

——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根据生态建设情况，以“因养林而养人”为方向，积极制定改革方案，不强求一律，不搞一刀切，推动国有林场管理改革和机制创新。

——坚持政府主导、分级负责。区政府对国有林场改革负总责，对各国有林场改革工作实行分类指导。
（三）总体目标
到2020年，通过改革,建立职能定位明确、管理科学规范、政策保障有力的现代国有林场发展机制,全面提高森林资源经营管理水平,实现生态有保障、林场有发展、职工生活有保障的总体目标。

——生态功能显著提升。采取严格保护、科学营林等举措，确保国有林场林地面积105.33万亩不变的情况下，积极改造低效林分，使生态公益林有林地面积逐年增长，森林蓄积量从142.20达到146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从83.72%达到84%以上。森林碳汇和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有效增强，森林质量显著提升。
——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通过创新国有林场管理体制、多渠道加大对林场基础设施的投入，切实改善职工生产生活条件，职工办公用房与生活用房分开，职工办公用房人均达到15平方米，生活用房人均达到20平方米；通向各管护站点的道路硬化率达100%，电、水、信息网络实现站点覆盖。

——体制机制全面创新。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林业局印发的《关于国有林场岗位设置管理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15〕54号）基础上，通过改革基本形成功能定位明确，人员结构合理，建立生态公益林管护购买服务机制，实现人员队伍精简高效，建立符合现代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的国有林场管理体制和资源监管机制，确保政府投入可持续、资源监管高效率、林场发展有后劲。

三、改革的主要内容

（一）明确界定国有林场的权属。于2017年6月底，完成国有林场权属界定，明确边界和林地、林木权属问题，核发国有林场林权证。 

（二）推进国有林场政事分开。为有效推进乐都区国有林场建设工作，加大协调力度，加快职能转变，创新管理方式，加强林场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合理优化国有林场管理层级，即：上北山林场与上北山省级森林公园、药草台林场与药草台省级森林公园、杨宗林场与杨宗省级森林公园,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管理体制，合署办公。

（三）鼓励引导国有林场合理利用森林资源。在符合土地资源利用总体规划和保持森林生态系统完整性及稳定性的基础上，加快上北山、药草台和杨宗林场森林旅游区建设。目前，上北山国家级森林公园、药草台和杨宗省级森林公园的总体规划已委托国家林业局规划设计院编制，下北山林场正在积极申报省级森林公园。加快森林旅游区建设步伐，采取政府主导，相关部门参与的管理方式，经营森林旅游开发，对林区周边村、社、户的宜林地进行合理营造，并纳入公益林管护。同时，加大野生动植物繁育加工、中藏药材种植、林家乐服务等发展林下经济，并通过融资和招商引资，统筹规划、协调相关部门，充分调动林场和林区群众的积极性。各林场结合各自实际，成立公司或专业合作社以市场化经营方式，进行苗木培育、森林抚育、营造林等生产经营活动。林场收入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对林场上缴的生产经营收入，区财政部门在优先保障继续经营项目的前提下，将其余部分用于林场森林资源保护及林场自身的发展。 

（四）逐步建立完善的公益林管护机制。国有林场公益林日常管护以“因养林而养人”为方向，各林场制定具体管护方案，结合精准脱贫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聘用林区村贫困人员385人参与林区管护工作，增加贫困户收入。

（五）健全森林资源监管体制。认真落实省林地管护绩效考评制度，对国有林场林地管理、营造林、育苗、林业产业、基础建设、资金和档案管理进行年度专项考评，考核结果作为综合评价国有林场主要领导政绩的重要依据。建立健全国有林场森林资源管理档案，定期向社会公布国有林场森林资源状况，逐步建立以林场为单位的森林资源资产化核算体系和考核体系，接受社会监督。对林场场长实行国有林场森林资源离任审计。为保证全区国有林场林地范围和用途的长期稳定，严禁林地转为非林地，各林场要全面建立职工岗位目标责任制度，因地制宜研究制定国有林场中长期发展规划，编制森林经营方案。根据实际，探索多种形式的场外造林，不断增加森林资源。

（六）加强国有林场基础设施建设。将国有林场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国有林场改革补助资金建设项目及全区建设计划中，统筹现有资金和整合涉及林业的各类建设投资，逐步完成森林公园基础设施、林场林区道路（林区公路、林道、防火线路）、水电暖工程（变压器、输电线路、通讯线路）、饮水、办公和生活用房、管护房等基础设施建设。

（七）加强国有林场人才队伍建设。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和国家林业局印发的《关于国有林场岗位设置管理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15〕54号），科学设置国有林场林业技能岗位结构比例，适当放宽国有林场专业技术职务评聘条件。根据全区国有林场核定的事业编制83个，调整增加专业技术高级职称３名，中级职称７名，工勤人员按“退一减一”要求，逐步补充到专业技术岗位。

乐都区国有林场改革岗位设置情况表
	单位
	编制
	专业技术岗位
	管理
	工勤
	备注

	
	
	高级
	中级
	初级
	
	
	

	
	
	合计
	五级
	六级
	七级
	合计
	八级
	九级
	十级
	合计
	十一级
	十二级
	九级
	合计
	二级
	三级
	四级
	

	合计
	83
	7
	2
	3
	2
	27
	8
	11
	8
	34
	17
	17
	3
	12
	1
	4
	7
	　

	上北山林场
	15
	2
	1
	　
	1
	5
	1
	2
	2
	6
	3
	3
	　
	2
	　
	1
	1
	　

	下北山林场
	21
	2
	　
	1
	1
	6
	2
	2
	2
	8
	4
	4
	1
	4
	　
	2
	2
	　

	药草台林场
	14
	1
	　
	1
	　
	4
	1
	2
	1
	5
	2
	3
	　
	4
	1
	1
	2
	　

	杨宗林场
	4
	　
	　
	　
	　
	1
	　
	1
	　
	2
	1
	1
	　
	1
	　
	　
	1
	　

	下营林场
	5
	　
	　
	　
	　
	3
	1
	1
	1
	2
	1
	1
	　
	　
	　
	　
	　
	　

	墩顶山林场
	16
	1
	1
	　
	　
	5
	2
	2
	1
	7
	4
	3
	2
	1
	　
	　
	1
	　

	湟水林场
	8
	1
	　
	1
	　
	3
	1
	1
	1
	4
	2
	2
	　
	　
	　
	　
	　
	　


   （八）提高国有林场职工生产生活待遇。乐都区国有林场主要分布在山区边，交通不便、生活条件艰苦，导致林场专业技术人才流失。为进一步吸引和留住人才，使国有林场在职干部职工40人享受艰苦边远地区一线津贴。

（九）国有林场金融债务化解。乐都区国有林场属于公益性的事业单位，无力偿还该债务，符合呆账核销条件，由林业部门会同财政局汇总，经金融部门核准后，逐级上报妥善化解。

四、改革成本预算和筹资渠道

（一）改革成本预算。本次国有林场改革总成本约12883.4万元（其中：基础设施建设等费用12683.4万元，编制森林公园总规及可研200万元）。

（二）筹资渠道。申请中央、省级财政国有林场改革补助资金和整合有关项目资金。

五、改革实施步骤和时间安排

（一）调查摸底阶段。2016年5月底前，摸清人员结构、社会保障、森林资源资产、债权债务等基本情况；积极开展调研活动，广泛征求职工对改革的意见和建议，分析梳理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认真测算改革成本，为有序推进国有林场改革提供保障。

（二）完善上报实施方案阶段。2016年6月初至2016年10月初，按照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青海省国有林场改革实施方案》（青办发〔2016〕6号）和全省国有林场改革推进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结合全区实际，制定完善《海东市乐都区国有林场改革实施方案》，并按程序上报审批。

（三）组织实施阶段。2016年10月至2017年10月底，按照批准通过的改革实施方案有序推进改革工作，认真做好林场定性定编、管理层级优化、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做到环环相扣，统筹协调，有序推进，确保稳定。

（四）总结及检查验收阶段。在2017年11月底完成改革主要工作的基础上，加强对改革情况的跟踪调查和机构人员的稳定运行工作，做好查缺补漏和总结工作，12月底前申请省级检查验收。

六、组织保障措施  

（一）组织领导。成立以主管区长为组长，区林业局主要负责人为副组长,区农牧局、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局、住房和规划建设局、国土资源局、编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水务局、交通运输局、文化旅游体育局、扶贫开发局、电力公司及相关乡(镇)政府为成员单位的国有林场改革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林业局，由区林业局副局长任办公室主任。领导小组办公室承担改革组织、宣传与推进的责任，确保改革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顺利实施。

（二）宣传引导。采取多种形式向国有林场职工广泛宣传改革的历史背景、重要意义、改革政策和目标要求，使广大职工打消思想疑虑，增强改革信心，努力营造积极支持和参与国有林场改革的浓厚氛围。

（三）规范操作。坚持把维护职工正当利益放在首位，充分发挥林场作用，坚持依法操作、民主操作、阳光操作，切实保障职工在改革中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特别要注重做好维护职工利益的政策引导。

（四）维护稳定。国有林场改革直接涉及职工的切身利益，认真做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对职工提出的符合政策的合理要求要及时解决；对解决不了的问题，要做好解释工作，绝不能回避问题，防止简单粗暴、激化矛盾，确保国有林场改革积极稳妥地实施。

（五）强化监督检查。各相关部门要加强推进国有林场改革的监督检查，掌握改革动态，对改革不到位或政策执行有偏差的，要及时进行纠正。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积极研究解决的办法。年度改革工作结束，要及时总结上报情况，宣传典型做法，推广成功经验，推动改革不断深入。

（六）落实奖励制度。根据国有林场年度绩效考评结果，对改革目标明确、措施有效，森林资源培育机制活、管护好、林业产业发展快的林场予以表彰和项目奖励，提高改革工作积极性。同时，根据国有林场年度绩效考评结果，及时反馈存在的问题，并督促整改落实。

